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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一般民政、戶政 
科 目：地方政府與政治 陳季凡老師解題 
 
一、立法院於 112 年 5 月通過修改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明訂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曾犯

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槍炮與洗錢，及收受使用財源不明等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者，終

身不得參選等規定。這次修法對於臺灣地方政治生態造成相當衝擊，請從選舉動員、政治結

盟，以及政治與社會關係三個層面，根據近年黑金政治的發展經驗，分析此次修法對臺灣地

方政治生態的衝擊。（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係屬時事題型，主要是選罷法於 112 年 5 月 26 日三讀通過，這次修法目的在於貫徹掃

除黑金，建立優質選舉環境，接下來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將依

新修正的規定辦理，新聞媒體亦大篇幅報導此次修法，只是不知考生在忙於背誦地制法的

同時，會否注意到這個新聞，所幸本題並非問修法內容，而是從三個面向去分析修法後影

響，所以即便沒掌握，還是有答題作文空間。 
建議第段先簡要說明本次修法大致內容，第段再分三點，分別就選舉動員、政治結

盟，以及政治與社會關係三個層面，分析此次修法對於臺灣地方政治生態的衝擊。 
《使用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6 條。 
《類似考題》 

當前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風氣，頗受外界批評，其改善之道為何？請各敘所見。【89 高三】 
試就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論述對公費選舉、選舉經費來源及防止賄選有何具體之相關規

範？又如何方能更加淨化選風？          【95 普考】 
試就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論述對公費選舉、選舉經費來源及防止賄選有何具體之相關規

範？又如何方能更加淨化選風？          【95 普考】 
試以相關法制與實務說明在縣市長選舉中應如何淨化選風並選賢與能？  【98 退三】 
請從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賄選案例，討論如何有效遏止賄選。   【100 薦升】 

【擬答】 
選舉係民主國家經常採用且不可或缺的政治參與管道之一，本次選罷法修法目的是為貫徹

掃除黑金、防杜境外勢力、深偽影音介入選舉，建立優質選舉環境，新規將適用於 2024 總統及

立委選舉。茲依題意所示，分段說明如下： 
此次修法大幅限制參政資格： 
依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6 條，就新增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之規定，擇

要說 明如下： 
黑：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金：曾犯貪污治罪條例、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槍：曾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相關規定，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毒：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相關規定，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國安：曾犯國安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情報工作法相關規定，經有罪判決確定

者。 

妨害選舉：曾犯賄選罪、搓圓仔湯等相關規定，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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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重刑：曾犯前述以外之罪，其最輕本刑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並經判處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刑確定。 
受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判決尚未確定。 

此次修法對於臺灣地方政治生態產生重大衝擊： 
從選舉動員、政治結盟，以及政治與社會關係三個層面來分析，可以看出修法對於政治生

態的改變： 
選舉動員-修法對於黑金勢力之選舉動員能量產生影響： 
過去部分政治人物透過賄選、派系等動員方式，利用黑金資源來獲取選民支持並當選。 
修法後，對於參選資格的限制，將使曾有重大犯罪紀錄的候選人無法參選，這將削弱

他們在地方的動員能力，對政治動員產生直接影響。 
政治結盟-修法對於政治人物與黑金勢力之間的關係產生影響： 
過去部分政治人物與黑金勢力結盟，透過賄選、派系等方式互相扶持，形成政商勾結

的現象。 
修法後，政治人物無法與具有犯罪紀錄的黑金勢力結合，將減少政商合作的情況，改

變政治人物的勢力結盟方式。 
政治與社會關係-修法對於政治人物的形象及信任度產生影響： 
過去部分政治人物與黑金勢力結盟，使用違法資源來進行選舉活動，讓選民對政治人

物產生不信任感。 
修法後，政治人物無法使用不法資源，將增加他們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改變政治人物

與社會的互動模式。 
綜上所述，此次修法對於臺灣地方政治生態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其限制曾有犯罪錄的候選

人參選資格，削弱黑金資源對選舉動員的影響，改變政治人物與黑金勢力之間的結盟方式，加

強政治人物的形象及信任度。這些改變將對臺灣未來地方政治生態帶來深遠影響，有助於建立

更為透明、合法且互信的政治環境。 
 
二、地方稅法通則已通過 20 餘年，雖賦予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權限，但實施多年對地方政府財政

挹注效果有限。請說明地方稅法通則所規定地方可以開徵的地方稅課有那些？造成徵收效益

不如預期的法制上、政治上與行政上的主要障礙有那些？（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係傳統考古題翻新，前問「地方稅課種類」，曾經多次出現在本科考試當中，相信考

生定能應付自如。但後段所問「徵收效益不如預期的主要障礙」算是新的問法，不易得

分，還好命題委員挺佛心的，給了法治、政治、行政三個方向，考生應該可以順藤摸瓜，

發揮自由想像作出一篇文章。 
答題關鍵第段依法條說明「地方稅課之種類」。第段依題意，分法治、政治、行政三

面向說明地方稅課徵收效益不如預期的主要障礙。 
《使用法條》 

地方稅法通則第 2 條。 
《類似考題》 

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地方政府得視自治財政需要，開徵那些地方稅課？又其開徵的法

定程序為何？              【94 地四】 
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地方政府得視自治財政需要，開徵那些地方稅課？但對那些事項

不得開徵？又開徵的法定程序為何？         【96 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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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地方自治團體開徵「特別稅課」時，要受到那些條件的限制？  【98 原三】 
地方稅法通則賦予我國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法治化的基礎，請依地方稅法通則說明地方可自

主稅課的種類、限制及其程序。          【108 地四】 
【擬答】 

地方稅課之開徵是提高地方財政自主正本清源之方法，而地方稅法通則賦予地方有效的開

源手段，是提高地方收入來源地重要政策工具。茲依題意，就地方稅法通則第 2 條及相關規定，

分述說明如下：  
地方稅法通則規定地方可開徵之地方稅課： 
依地方稅法通則第 2 條規定，地方可開徵之地方稅課包括特別稅課、附加稅課、臨時稅課

等三種： 

特別稅課：指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因應地方自治之需要，經地方議會議決程序，

立法課徵之稅課，其用途可廣泛利用。例如機場噪音稅、砂石稅、溫泉稅、環保稅等。 
附加稅課：指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關稅、貨物稅及

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中附加徵收之稅課，係屬稅源劃分方式中「附加稅法」

的具體運用。 
臨時稅課：指各級地方政府為適應特別需要，得經各該級民意機關之立法，舉辦臨時性

質之稅課，例如桃園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稅、彰化縣員林市建築工地臨時稅。 
地方稅課徵收效益不如預期的主要障礙： 
法制上的主要障礙： 
地方稅稅率設定的限制：地方稅法通則規定地方稅率不能高於中央規定之稅率，這限

制地方政府調整稅率的空間，影響其財政收入。 

稅收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地方稅法通則對稅收分配制度的規定模糊，地方政府無法合

理分配課徵的稅收，導致部分地方政府財政困難。 
法制漏洞和徵收困難：地方稅法通則對地方稅課的徵收程序和執行力規定不明確，容

易產生漏洞，致其徵收過程遭遇困難。 
地方政府自身能力不足：地方政府在地方稅課管理和徵收方面的能力和專業知識有限，

影響地方稅課的順利徵收。 
政治上的障礙： 
政府財政紀律的影響：中央政府為維持財政紀律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財政權力，可能不

願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稅收權限。 

地方政府間的利益衝突：不同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利益衝突，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不願意

開徵更多的地方稅，以避免企業和人口外流。 
行政對立法作政治性讓步：地方行政部門與民意機關為討好選民，即使有法源依據，

亦未積極考量開徵地方稅，就算行政部門有意開徵，但實務運作上卻易受地方立法機

關牽制，而遭杯葛封殺。 
公眾抵觸情緒：一些地方居民和企業可能對地方稅收增加抵觸情緒，不願意支付更多

的地方稅課。 
行政上的障礙： 

因徵收主體多樣化而導致的執法協調困難：地方稅課的徵收主體包括地方政府、稽徵

機關等多個機構，由於行政組織的分散性，協調徵收工作可能存在困難。 
徵收手段的不足：地方政府在地方稅課徵收手段和執行力度方面的不足，可能影響地

方稅收是否確實徵收。 
綜上所述，基於上述障礙，地方稅法通則的實施，對地方政府財政注效果有限。在未來需

要加強法制、政治和行政方面的改革，來提升地方稅收的徵收效益，以確保地方政府有足夠的

財政資源落實其自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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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498 號解釋，我國「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關

係」，與其他國家地方立法與行政關係不盡相同，若以美國地方的議會／市經理制為例，請

從行政與立法權責關係比較我國地方自治組織制度特徵與美國議會／市經理制的差異。（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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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有關「市經理制」的相關考題已多次出現國家考試，應屬於本次試題中較易掌握的部

分，且去(111)年地方四等才剛考過相關題目，大家應該還記憶猶新，可思考地方組織一元

制與二元制之差別，再從彼此優缺點切入比較。 
建議第段可先界定市經理之定義與特色。第段再討論我國地方組織所採之市長議會制

與美國議會/市經理制的差異。 
《使用理論或制度》 

市經理理論。 
市長議會制。 
《類似考題》 

試說明市經理制與弱市長制之區別？兼述我國鄉(鎮、市)改制之可行模式。 【90 基四】 
請分析美國市經理制度的組織及特點，並比較分析此制度與我國擬議中鄉(鎮、市)長官派制

度有何異同？              【93 高三】 
美國市經理制有那些特色？請比較分析美國市經理制與我國現行區長官派的異同。 

【104 原三】 
美國地方政府市經理制度常為公共管理學者所重視，試分析此市經理制的特色，並討論此

制度與我國的市長制有何不同？          【110 地三】 
請問何謂地方自治團體人事自主權？而直轄市市長如何任用政務官？並請與美國市經理制

的制度特徵進行比較。            【111 地四】 
【擬答】 

各國因歷史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及社會環境殊異，因此地方政府組織亦不相同，民主國家

地方政府組織型態，若依「行政與立法間互動關係」或以「權力是否集中」為區別標準，約可

分為權力一元制與權力二元制兩種不同型態，市經理至即屬前者。茲依題意，分述說明如下： 
市經理之定義與特色： 
市經理制係指以地方立法機關為地方團體的最高統治機關，但其議決之事項，則專設一

獨立於地方立法機關之外的行政機關來執行的制度。 
市經理制具有下列特色： 
權力集中：地方由民意選出立法機關掌握權力，主要負責立法和政策方向的制定，市

經理須經由地方立法機關同意始得產生，且得隨時撤換。 
科學管理：仿照工商企業界科學管理精神設計，注重行政專業，將市政當作公司經營，

由地方立法機關聘請一名市政專才，稱為「市經理」，來領導行政機關執行地方事務。 
虛位首長：美國市經理制雖有市長之設置，但實際上是虛位首長，僅負責剪綵、主持

會議等形式上的儀式權，為名義上首長，並無實質上權力，也因此無實質政治領袖。 
依行政與立法權責關係比較我國地方組織制度與美國議會/市經理制的差異：  
權力型態：市經理制地方權力集中於地方議會，屬於權力一元制；我國市長制地方權力

分散於地方議會與地方行政機關，屬於權力二元制。 
首長產生：市經理制中之市長由議會選任產生，負責主持會議及各種典禮，僅為名義上

之虛位首長，無實際上的權力；我國市長制由民選產生，綜理地方政務，具有實質權力。 

負責對象：市經理由市議會選任，對市議會負責，亦受其控制及監督；我國市長既由選

舉產生，對地方居民負責。 
優點(功能)：市經理制符合權力集中、權能區分、專家政治，容易提升行政效率；我國

市長制行政立法兩權分立，各自向選民負責，權責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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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限制)：市經理制缺乏實質政治領袖，易造成議會專橫，大權獨攬；我國市長制市

長能提案，須至議會備詢，兩者彼此對立牽制，行動遲緩，無法迅速因應緊急狀況。 
綜上所述，市經理制是指地方的立法權由民選議會掌握，再由市議會聘任一名市經理執掌

行政權的行政組織體制，其優點是有利於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更大範圍招聘城市管理的專業人

才，其缺點是當市議會難以處理政治矛盾、而又與城市管理交織在一起時，市經理往往無能為

力。 

 
 
四、依相關法制規定，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應如何貫徹自治監督？如果地方行政首長違反地方制

度法之規定，中央政府要求地方首長遵守地方制度法的監督程序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首先本題看起來好像是傳統「自治監督」的考古題，但若仔細推敲題目所問「如何貫

徹」、「監督程序」，似乎又與傳統考點所問的「監督方式」或「監督種類」有所差異。

其次，「如何貫徹」的部分，應該是要強調目前已有很多監督方式，但卻未見落實，重點

在如何落實貫徹。而「監督程序」的部分，應該要強調地方首長違法，中央督促其回歸正

軌的程序，論述上該程序宜採「由輕到中」，再「由中到重」的漸進方式。最後，筆者在

解本題時，隱約感受到有種中央在警告地方首長的意味，不過這也可能是筆者個人的錯

覺，考生朋友可以忽略。 
答題關鍵第段先說明「貫徹自治監督之方式」，第段再論述「中央要求地方首長遵守

地方制度法的監督程序」。 
《使用法條》 

地方制度法第 75、76 條。 
地方制度法第 78、8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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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考題》 

何謂自治監督？中央政府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監督方式有那些種類？試說明

之。                【93 地四】 
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的監督，或可分為行政、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監督，試說明各種

監督之意義，及可能行使之監督手段。         【97 原三】 
地方自治監督可從法制與運作兩個層面來觀察。請你從運作面向來說明地方自治監督的負

責對象及其課責基礎和課責方式。          【107 地四】 
在今日地方自治法制架構下，中央政府如何監督地方自治團體？地方自治團體又如何確保

自治權限不受中央政府侵犯？           【111 高三】 
中央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的監督，可以分為適法性監督與適當性監督，請詳細說明

此兩者的定義與適用範圍。此外，並請詳述當中央或上級政府行使監督權時，應遵守那些

原則？                【111 地四】 
【擬答】 

所謂自治監督，泛指對地方自治團體的監察、督導與考核，相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的自主自

治權，是一種干預與控制，若由府際關係的脈絡來觀察，自治監督多來自中央政府與上級政府，

屬於上級對下級間的縱向監督關係。茲依題意，分述說明如下：  
貫徹自治監督之方式： 
依相關地方法制規定，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貫徹自治監督的方式，包括以下幾點： 
定期督導：中央政府可定期邀請地方政府官員進行報告或回顧工作，藉以確保地方政府

的政策執行符合中央政府的要求。 
舉報機制：中央政府可設立舉報制度，允許公眾或相關利害關係人提出對地方政府不當

行為的舉報。中央政府並對這些舉報進行調查並採取相應的監督措施。 
審計監督：中央政府可派遣專業檢查機構或審計機關對地方政府的財狀況、預算實施情

況、政府行為的合法性和效率進行審計監督，確保財務運作的透明、可靠並符合相關法

規。 
增減補助：中央政府為貫徹自治監督之成效，得將每次監督結果彙整列表，作為以後年

度增加或扣減補助款之參考依據。 
中央要求地方首長遵守地方制度法的監督程序： 
依地方制度法第 75、76、78、79、84 等條文規定，若地方首長違反地方制度法，中央政府

要求其遵守地方制度法的監督程序，通常包括以下步驟： 
正式通知：中央政府會正式以書面形式通知地方政府，指出地方首長的違法行為，要求

其立即遵守相關地方制度法的規定。 
調查和警告：中央政府會進行相關調查，收集相應的證據。若確定地方首長存在違法行

為，中央可能會發出警告信函或進行口頭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違規行為，例如代行處

理前的命其一定期限作為。 
糾正措施：若地方首長未能遵守警告，中央政府可採取纠正措施，例如暫停撥付補助款、

給予矯正處分(如函告無效、不予核定)或剝奪地方政府某些行政權限(如撤銷、變更、廢

止、停止執行)。 
追究責任：中央可依相關法律程序，對地方首長的違規行為進行相應的處罰或追究責任，

如免職、撤職、減俸、罰款、申誡、停職、解職等處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僅為一般的運作模式，具體的監督程序可能因「個別案件性質」、

「法制規範完整程度」、「政黨政治複雜與否」、「媒體關注強弱程度」、「社會支持態度」

等因素，而有所差異，實際情況仍可能因具體個案而呈現不同結果。 
 


